
商品文號：
108.12.20(108)新產精發字第1339號函備查
108.12.20(108)新產精發字第1340號函備查

※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26.5%；
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，請洽本公司業務員、服務據點(免付費電話:0800-789-999)
或網站(網址:http://www.skinsurance.com.tw)，以保障您的權益。

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相關法規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a9ond4)。

保障範圍：
教職員責任保險：承保教師因執行職務或實施管教權時，因疏忽或過失，直接造成學生

 受有體傷或死亡，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。

慰問金費用：承保教師因執行職務或實施管教權時，因疏忽或過失，直接造成學生受有

 體傷或死亡而前往探視或慰問所支付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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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保對象：
「教職員」：亦稱為教育人員，指教師及其他於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(包括兼任

 教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教官、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)。

給
老師的最佳保障

教書無煩惱 
讓您教得安心 
保得安心

SKI-DM-11306058

新光教職員責任保險
113/06/17

地址：104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5號  電話：(02)2507-5335  免付費24小時服務(申訴)專線 : 0800-789-999

要保人可透過本公司網站http://www.skinsurance.com.tw或至本公司總分支機構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

商品銷售時間：113年06月13日∼114年06月13日

請洽保險業務員

業務員：

連絡電話：


